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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以及政府鬆綁對外投資政策，到大陸地

區投資、工作的臺商及員工人數日增，臺商及員工長期在大陸地區發展，舉家

遷移至大陸地區居住，其家庭照顧、子女教育則是首當其衝面臨的問題。另自

開放大陸學歷採認後，選擇赴大陸地區就學臺生人數亦逐年攀升，這些於大陸

地區居住、就學的男子，屆役齡後首要面臨的即是兵役問題。 

網路世代的來臨，民眾習慣於網路搜尋汲取知識及答案，有關兵役法規規

定，因大陸地區對臺灣官方網路資訊管制，臺生因資訊不暢通，恐誤解法令規

定，影響役男就學權益及生涯規劃。大陸地區學子囿於地域、資訊管制因素，

相對處於兵役法規資訊取得貧乏，政府應透過適宜管道提供兵役法規資訊，強

化法規訊息輸送的即時性和可及性。 

本署以大陸地區 3 所臺商學校為媒介，規劃辦理有關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

就學兵役相關規定業務說明及訪視工作，以座談會的方式說明兵役義務、服役

要件、徵兵處理程序、募兵制之役政變革、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出

境規定、赴大陸就學役男條件及法令規定、替代役服役新規劃等，並和與會家

長、役男及臺商代表進行兵役問題諮詢及意見交流。 

本次業務說明及訪視工作，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27 日在華東、

上海、東莞 3 校舉行，感謝 3 所臺商學校協助順利圓滿完成。兵役是所有役男

應履行的義務，本說明訪視活動，肩負宣導兵役制度及出境法規，協助臺生及

家長掌握最新及正確的兵役訊息，及早規劃服役時程，使其學涯、兵役義務及

職涯順利銜接。與會人員回饋此活動促使赴大陸地區就學未役役男更加了解相

關兵役法規，並取得相關單位諮詢聯繫管道，有利於後續役男及家長洽詢，助

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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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以及政府鬆綁對外投資政策，到大陸地

區投資、工作的臺商及員工人數日增，臺商及員工長期在大陸地區發展，舉家

遷移至大陸地區居住，其家庭照顧、子女教育則是首當其衝面臨的問題。另為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培養具國際視野之人才，政府鼓勵青年學子出國留學，

並開放大陸學歷採認，選擇赴大陸地區就學臺生人數亦逐年攀升，這些於大陸

地區居住、就學的男子，屆役齡後首要面臨的即是兵役問題。 

網路世代的來臨，民眾習慣於網路搜尋汲取知識及答案，有關兵役法規規

定，相關部會雖於網站揭示完整之法規訊息，惟因大陸地區對臺灣官方網路資

訊管制，無法利用網路獲取官方資訊，尤其男子的兵役義務以及出境申請程序，

臺生因資訊不全或錯誤，恐誤解法令規定，常因此觸法而不自知，亦或因兵役

問題而被迫中止學業，影響役男生涯規劃。大陸地區學子囿於地域、資訊管制

因素，相對處於兵役法規資訊取得貧乏，政府應透過適宜管道提供兵役法規資

訊，強化法規訊息輸送的即時性和可及性。 

相較於戒嚴、徵兵制時期，役男出境管制已由早期「原則禁止，例外開放」，

調整為「原則開放，例外禁止」，政府為因應募兵制政策及役男生涯規劃考量，

於 100 年迄今，三度修正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並陸續放寬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

就學規定。役男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除符合原臺商條款規定外，放寬役男自 99

年 9月 3日以後赴大陸地區就讀教育部採認學歷學校及科系條件，105年擴大採

認 155 所，役男取得入學許可而就讀教育部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

學校及科系者，準用在國外就學申請再出境之規定。另因配合募兵制的推動，

國防部 107 年不再徵集義務役男入營服役，82 年次以前出生役男將全數轉服 1

年役期替代役。而 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自 102年 1月 1日起，徵集接受 4個

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有關兵役制度之變革及現行措施，是所有役男及家長持

續關注的議題，也是本次訪視座談活動聚焦的重點。且近年來因兩岸政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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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家長及學子對就學與兵役關聯之意見反映態樣多元且複雜，希望藉

由臺商學校座談會的解說及溝通，排除資訊往來障礙，並彙整與會臺商代表、

家長及學生之建議，以作為未來兵役政策調整修正之參考。 

 

貳、目的及行程概要 

一、目的 

（一）訪視大陸地區三所臺商學校，以瞭解役男在大陸就學相關情形。 

（二）與三所學校教職人員、家長、即將升讀大學學生代表進行兵役業務之說明

及座談。 

（三）瞭解學校、在學役男及家長、臺商的對於兵役問題的疑惑，並提供相關兵

役及出境就學問題之諮詢服務。 

(四)宣導現行兵役制度及說明替代役制度新規劃。 

二、行程概要 

本次行程自 106年 10月 23日至 10月 27日，訪視人員於 106年 10月 23日自

桃園機場啟程至大陸地區上海市，10月 24日進行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及上海台商子

女學校訪視交流活動及座談，於 10月 25日由上海市前往廣州市，10月 26日進行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訪視及座談，10月 27日搭機返臺，活動行程如下表: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10/23(一) 
啟程赴大陸地區上海 

模擬演練座談活動流程 
桃園機場/上海 

10/24(二) 
上午拜訪華東學校進行說明及座談 

下午拜訪上海學校進行說明及座談 
上海 

10/25(三) 
起程至大陸地區廣州 

預擬相關座談活動流程 
上海/廣州 

10/26(四) 
上午拜訪及參訪東莞學校 

下午進行東莞學校說明及座談 
廣州/東莞 

10/27(五) 搭機返臺 廣州/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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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本次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兵役相關規定之說明訪問工作案，除於行前

妥慎規劃，透過三所臺商學校臺北辦事處協助安排及密切聯繫後，並由臺商學

校通知在學役男及發放相關宣導通知請家長、臺商代表踴躍出席役政座談說明

會。大陸地區三所臺商學校係經我教育部備案設立之臺商學校，校方人員長期

於大陸地區辦學、招收臺生，充分了解當地時情，承擔我國境外教育之重責，

因兵役法規同為當地臺商協會關心議題，本次座談資訊，學校亦轉知當地臺商

代表參加。 

活動於 10 月 23 日起程， 23 日上午由桃園機場飛抵上海浦東機場，當日

由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周治華副校長安排交通事宜，並由其介紹該校辦學情形、

臺商所關心子弟兵役問題及安排後續相關行程事宜。24日上午抵達華東臺商子

女學校，先拜會該校王先念校長及鄭京榮副校長(圖 1)，王校長先行介紹華東學

校概況，該校設校目的在於防止臺商因到大陸投資而造成的家庭分離，解決臺

商子女教育問題，教材與臺灣同步，促使學生教育能與臺灣教育無縫接軌，並

於 99 年成立蘇州校區、101 年成立宿遷校區、106 年成立南京校區，學生人數

達 1,600 人。會前並就兩岸學生目前就學情形及兵役問題意見交流，隨即進行

說明座談會(圖 2、圖 3)。 

24日當日下午抵達上海台商子女學校，配合排定行程先舉行家長與學生座

談會(圖 4、圖 5)，座談後會見該校楊奕蘭董事長、周建國副董事長、陳俊男及

陳成恭校長並交換問題及意見(圖 6)，上海台商子女學校為教育部核准設立之第

3所台商子女學校，該校緣於上海居住之台商人數眾多，為解決台商子女教育問

題及減少家長兩岸奔波，創校招收幼兒園、國小、國中及高中之臺生，目前在

校學生 1,2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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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上午由上海虹橋機場搭機，下午抵達廣州白雲機場，由東莞臺

商子弟學校安副主任天祥安排交通，並介紹該校目前概況、東莞地區臺商關心

子弟問題概要及安排後續相關行程事宜。26日上午會見東莞台商子弟學校王天

才校長(圖 7)，隨後參訪東莞臺商子弟學校建校歷程，該校於 89年創立，係由

台商捐資興辦的公益學校，也是兩岸教育主管單位核可的第一所臺商學校，全

校從幼兒園到高中（職）學生人數約 2,500 名，因交通時間冗長，多數學生均

住校。下午與東莞學校家長座談(圖 8、圖 9)，該校考量兵役義務是所有男學生

目前或未來均會面臨的問題，遂廣邀高中部學生家長出席參加活動，會上家長

踴躍發問並提供建言。27日至廣州白雲機場搭乘飛機返回桃園機場。 

訪視座談會開場由校方致詞並介紹本署與會人員，接續由本署吳岳秀組長

主持，吳組長除致意表達政府對役男及家長的關心之意，也希望與會學子及家

長能透過本次現場交流，更加了解國內役政現況及推動情形，以避免臺生因資

訊不暢通影響就學權益；與會人員亦藉由本次活動提出對於赴大陸就學役男服

兵役相關問題與建議，由本署提供相關協助或納入未來法令調整修正時之參考

意見。 

鑒於往年座談會多為學生母親參加，本年度活動首由三位女性同仁參加，

會上家長表達今年與往年相較，增加柔性色彩，促使此議題不顯得嚴肅。本署

工作人員分別就「臺生赴大陸地區就學說明」、「役男服替代役簡介」提出簡報

說明，報告重點著重於兵役義務、服役要件、徵兵處理程序、募兵制之役政變

革、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出境規定、赴大陸就學役男條件及法令規

定、替代役服役新規劃等部分；簡報後隨即進行兵役問題諮詢及意見交流。 

本次座談會前業已透過臺商學校先行蒐集大陸地區役男關注問題，並於第

二場次活動後歸納彙整前場次提問問題，藉由案例分析及工作人員實例提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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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生及家長能了解兵役制度及臺生出境相關規定。有關兵役問題諮詢提問摘

要如下： 

(一)18歲的男子，高中畢業後可不可以先當兵？ 

(二)88年次的男子何時會接到兵單或通知當兵？ 

(三)88年次男子，107年返臺後如何申請出境繼續就學？ 

(四)目前就讀臺商學校的男生，19歲後返臺如何申請出境？ 

(五)89年次就讀高三男子，可否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六)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的對象、時間及方式？錄取後何時通知體檢

及抽籤？ 

(七)何時可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是否應先體檢後才可申請？ 

(八)分階段軍事訓練 2年暑假入營訓練的時間多久？入營時間在幾月？ 

(九)不符合教育部學歷採認或臺商條款規定之役男，是否能申請分階段軍事訓

練？ 

(十)錄取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向公所申請放棄後，以後是否能再提出申

請？ 

(十一)錄取分階段軍事訓練 ，受完第 1年訓練，第 2年因故無法參加，應辦理

什麼程序？哪些事故原因可以申請延期徵集？ 

(十二)在大陸地區就學之役男，如何辦理緩徵？需提供什麼文件？ 

(十三)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就讀符合教育部學歷採認之大學，申請出境應檢

附哪些資料？向何單位申請？ 

(十四)父母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在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或其員工，役

男返臺申請再出境檢附之資料有哪些？向何單位申請？ 

(十五)役男如不符合教育部學歷採認或臺商條款之規定，兵役問題應如何解

決？ 

(十六)大陸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文件，要如何辦理公證、驗證程序？ 

(十七)88年次就讀國際學校之高三學生，107年返臺後如何申請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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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88年次役男辦理兵籍調查方式？是否需本人申請？可否由臺灣家屬代為

申請？  

(十九)現行兵役政策採募兵制，男生還需要當兵嗎？ 

(二十)目前 83年次以後役男服 4個月軍事訓練，未來是否有恢復 1年兵期的規

劃？ 

(二十一)近視、身高、體重達何種程度可以免役？ 

以上問題現場均予以委婉說明，會前已提供相關 Q&A及兵役相關法規供與

會人員或未及參加家長參考，會上亦提供本署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聯絡資

訊及網路役政問題諮詢平台，後續役男或家長如有相關問題亦可隨時洽詢。 

 

 

   
圖 1.拜會華東臺商子女學校王先念校長           圖 2.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家長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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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家長座談家長出席狀況    圖 4.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家長學生座談           

 

    

  

圖 5.上海臺商子女學校家長學生座談出席狀況   圖 6.拜會上海臺商子女楊奕蘭董事長、周建國副                

董事長等人 

 

  

 

圖 7. 拜會東莞臺商子弟校學王天才校長          圖 8.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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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家長參與座談情形       

 

肆、說明訪問之心得 

基於國防軍事安全需要，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政府對於役齡男子並

採取多項管制性措施，出境申請核准即為管制方法之ㄧ。國內在學之學生由學校

辦理在學緩徵，於緩徵原因消滅後辦理徵集入營;出境就學役男需符合出境就學相

關法規規定，於出境就學原因消滅或未符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規定時辦理後

續徵處作業。由於兩岸特殊且依存的關係，對於大陸就學的規定較國外就學規定

嚴謹，臺灣學生因父母工作因素或生涯規劃選擇至大陸地區就學，因就學地區的

不同而與國內及國外就學役男適用法規依據不同，處境及面臨問題亦迥異，政府

在實施大陸政策相關管制的同時，應考量給予這群國民同等的關懷與機會，對於

兵役義務衡平及社會公平性亦應併予慎重考量。 

感謝三所臺商學校的協助與安排，讓本次行程圓滿順利。實際與大陸臺生及

家長面對面接觸後，更能了解家長在衝刺事業的同時，亦憂心孩子的教育及兵役

義務，對於兵役制度的不了解，讓他們心理感到徬徨與不安，此次透過臺商學校

擔任橋梁，進行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規定宣導說明，協助家長及臺生獲取完

整法規資訊，以利規劃役男就學與兵役義務順利接軌，避免臺商及臺生資訊取得

被邊緣化。而就國家人才培育面向而言，出境就學之役男於學業及兵役義務兼顧

的前提下，人才回流的意願將可提升，進而增進國家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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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宣導活動可以讓臺商學校就學之役男及家長了解目前兵役發展趨勢及現

況，惟尚有許多在大陸地區就學者未符合出境就學規定，役男及家長對此多建議

政府對於至大陸就學的教育及役男出境政策，應給予更多的彈性與空間，或開放

比照出境國外就學之規定，期待透過此座談會，政府機關能提供協助。亦有家長

建議入出境相關單位，如內政部移民署等，未來能邀請一併參與宣導座談，惟因

涉及各單位預算及行程安排，研議納入未來規劃考量。另此次業務說明及訪視工

作案，也強調宣導服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在大陸地區就學之役男應妥慎規劃學

業與兵役之銜接。 

    

伍、建議事項 

一、加強宣導役男規劃及早履行兵役義務 

依兵役法第 32條第 2項規定，徵兵處理得提前至 18歲之年辦理。

83年次 1月 1日以後出生之役男，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期為 4個月，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可衡量是否於高中畢業後先服役後再繼續升

學，對於未來至大陸地區就讀醫事相關科系或後續就學、就業生涯銜接，

將提供更加多元且更彈性的選擇。惟實務上役男及家長多誤以為大學畢

業完成學業後方可接受徵集入營服役，未來可加強宣導高中畢業後可規

劃先履行兵役義務後再繼續升學。 

二、建議規劃多元服役計畫，提供大陸地區就學役男履行兵役義務 

        本次訪問座談活動，與會家長多詢問接受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

申請程序及限制，106年修正徵兵規則，將以往大一、專三方可申請二階

段軍事訓練，放寬為 83至 89年次出生之就讀國內外(含香港、澳門或大

陸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均可提出申請，錄取後連續二年暑假分階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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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其入營時間已不限於大一(專三)、大二(專四)時程

之安排，對於大陸就學不符合出境就學規定之役男來說有更多的選擇，惟

因分階段軍事訓練申請踴躍，申請人數超過國防部規劃之錄取員額，需抽

籤後決定錄取，部分役男因未中籤而無法順利完成分階段服役。 

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雖僅有 4個月軍事訓練期間，惟若未錄取分階段

軍事訓練者，非就讀教育部採認學歷學校，且家長亦非適用臺商條款規定

對象時，役男將無法選擇完成學業後再返國完成兵役之生涯規劃，可能造

成為了 4個月的役期而中斷學業，未來對於未符合赴大陸就學規定之役

男，如能規劃提供更多元具彈性之服役選擇，更有利於役男生涯發展規劃。 

三、持續辦理赴大陸地區訪視說明工作，並結合其他部會法規加強

宣導工作  

本署每年規劃赴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說明兵役政策，因每年隨著學生畢

業，訪視對象不同，經由學生及家長回饋此行對渠等來說助益頗大。而除

現場面對面溝通說明外，將法規資訊彙整輸送到大陸地區供臺生及家長參

用，可解決大陸地區對臺灣官方網路資訊管制之限制，是臺生及家長獲取

臺灣法規資訊管道來源之ㄧ。 

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除涉兵役法規，其他如入出境、大陸學歷採認

等相關規定，亦與臺生息息相關，惟家長及學生尚無法全盤深入瞭解，或

因資訊無法即時更新，誤解法令規定。未來，可規劃於宣導訪問前，洽請

相關部會提供與役男有關之宣導資料或法規資訊，透過此訪視活動，結合

提供相關部會資源，讓公共服務效益達到倍增及擴散效果。 

  

陸、結語與期許 

兩岸經濟、社會、文教交流往來密切，經貿依存關係日益緊密，未

來至大陸地區就學、就業的臺生及臺商仍持續增加，三所臺商學校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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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備案至大陸地區設立之學校，可做為政府與臺生學子及家長交流的

橋梁。兵役是所有役男應履行的義務，本說明訪視活動，肩負宣導兵役

制度及出境法規，協助臺生及家長掌握最新及正確的兵役訊息，及早規

劃服役時程，使其學涯、兵役義務及職涯順利銜接。對於與會役男及家

長提出之大陸就學困境及放寬出境就學限制之建議，涉及政府政策整體

規劃、兵源控管及兵役公平等問題，一併彙整供相關單位未來政策研議

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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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役男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相關規定 

 

一、役男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應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出境處理

辦法」第 4 條、第 5 條規定辦理。其就學規定要以：役齡前出境就學，或役

男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教育部所採認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

及科系入學許可經核准出境，並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正式學歷學校及科

系，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得準用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出境規

定辦理。但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具備一定條件者，

亦得準用再出境規定辦理，赴大陸地區學校就讀。 

 

二、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役齡前（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以前）

出境或依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經核准出境，於 19 歲徵兵及齡之年 1 月 1 日以

後在國外就學之役男，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向

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再出境；其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 3 個月：一、在

國外就讀經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高中以上學歷學校。二、就學最高年

齡，大學以下學歷者至 24 歲，研究所碩士班至 27 歲，博士班至 30 歲。但大

學學制超過 4 年者，每增加 1 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 1 歲，畢業後接續就

讀碩士班、博士班者，均得順延就學最高年齡，其順延博士班就讀最高年齡，

以 33 歲為限。以上均計算至當年 12 月 31 日止。次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4 項規定：役齡前出境或依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經核准出境，於 19 歲徵

兵及齡之年 1 月 1 日以後在大陸地區就學之役男，並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

陸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準用第 1 項（申

請再出境）及第 2 項（延期出境）規定辦理。但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

商及其員工之子，於役齡前或 19 歲徵兵及齡之年 1 月 1 日以後赴大陸地區，

並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

位者，於屆役齡後申請再出境，應檢附父或母任職證明，並準用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辦理。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件，須經大陸公證處公證、臺灣海基會驗

證。 

 

三、役齡男子因不合大陸就學規定，或因申請短期出境至大陸地區後，屆期無故

未歸或逾期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應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

出境處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經催告仍未返國接受徵兵處理者，徵兵機關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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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查明事實並檢具相關證明，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規定，移送法辦。為顧及役男因不熟悉法令規定而出境就學，即時返國有其

困難，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對出境逾期未返國役男，以公文對本

人、戶長或其家屬進行催告程序，其催告期間為 6 個月。 

 

四、對於所謂在學役男之「緩徵」問題，依據兵役法第 35 條規定，其具備緩徵條

件者，為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同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或參與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而現行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

法，對於役齡男子「在學緩徵」之相關作業規定，亦僅限於在國內公立或已

立案之私立學校在校之學生，對於至大陸地區或出境國外就學之學生，依法

並不適用在學緩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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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役男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問答篇 

 

 Q１.什麼年齡叫做「役齡男子（役男）」？19 歲徵兵及齡如何計算？「兵役年齡

（役齡）」又如何計算呢？ 

 A１.（1）凡年齡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至 36 歲之年 12 月 31 日止之男子，依

法皆應接受徵兵處理，稱為「役齡男子」，簡稱「役男」。（2）徵兵及齡男

子，為年齡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之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曾設有戶籍之

男子，其計算方式：以現為民國幾年減去出生年次，其數目如為 19 以後，

即徵兵及齡（例：民國 106 年－87 年次＝19 歲）。（3）承上例，88 年次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之役男，於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兵役年齡」一整年時間皆為 19 歲，以此類推。 

 

 Q２.役男至大陸地區就學，要符合什麼規定？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A２.（1）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學校就讀，應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 項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5 條

第 4 項規定辦理，於役齡前出境或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以後經核准出境至大

陸地區就學，且合於「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

校及科系」或「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之兵役法令

規定。（2）一般未服役役男，役齡前或役齡期間出境前往大陸地區就讀，

屆 19 歲徵兵及齡後，因不合大陸就學規定且未能返臺接受徵兵處理者，或

因出境大陸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能返臺接受徵兵處理者，依兵役法施行法

第 48 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3 條等法令規定，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法

官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以犯罪情節判刑，最重刑罰科處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Q３.臺灣男生於役齡前可否到大陸地區？ 19 歲以後「短期返臺探親」，能不能

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 

 A３.（1）臺灣男生於役齡前(18 歲前)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或觀光，因尚無兵役

義務，並無入出境之管制問題，全部按照一般國人入出境規定辦理。惟依

據「接近役齡男子出境審查作業規定」，年滿 15 歲之翌年 1 月 1 日起，至屆

滿 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止之男子，出境時，應於護照末頁核蓋「尚未履行

兵役義務」戳記。（2）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4 項規定，役齡前出

境在大陸地區就學，合於「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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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學校及科系」或「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規定之

役男，始得申請再出境，繼續就學；役齡前出境在大陸地區就學役男，不

合大陸就學規定者，不得赴大陸地區就讀，縱有役齡前（18 歲前）在大陸

地區就學的事實， 19 歲徵兵及齡以後，仍不能以「短期返臺探親」或休假

為由，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 

  

 Q４.「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的臺商條款規定為何？ 

合於臺商條款規定役男，19 歲以後返臺短期探親或休假，欲再出境至大

陸繼續就學，要提憑哪些證明文件？向哪個機關申請再出境？須延期出境

如何辦理？ 

 A４.（1）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之臺商條款規定為：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

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於役齡前或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以後赴大陸地區，並

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

位者。（2）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在大陸地區

學校就讀，役齡前（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以前）並無入出境臺灣之管制問

題；屆役齡短期返臺探親或休假後，得準用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

定，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需提憑下列證明文件：一、臺商經（經

濟部投審會）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證明以及父或母在大陸地區任職證明。

二、就讀大陸地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

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學證明。此外，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先經大陸

當地公證處公證，再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海

基會驗證（即兩岸文書驗證手續）。（3）申請再出境至大陸地區學校繼續就

學，應提憑上述證明文件及護照正本，於返臺後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

請。（4）返臺停留期間，與出境在國外就學役男相同，每次不得逾 3 個月；

返臺停留期限屆滿，須延期出境，符合規定者（因重病、意外災難或其他

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或因就讀學校尚在連續假期間），檢附就醫醫院診斷

書或就讀學校連續假期之相關證明，依規定向移民署辦理，最長不得逾 3

個月。（註：若大陸學校假期超過 3 個月，於返臺後向移民署申請再出境時，

得一併申請延期出境；申請延期出境經核准者，在臺停留期間，最長自入

境之翌日起不得超過 6 個月。） 

 

  Ｑ５.「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的採認 學

歷規定為何？有何限制？合於採認學歷規定役男，役齡前或 19 歲後返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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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探親或休假，如屆役齡後欲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要提憑哪些證明文

件？向哪個機關申請？須延期出境如何辦理？ 

 Ａ５.（1）役男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之採認學歷規定為：役齡前（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前）出境或役男（19 歲之年 1 月 1 日後）取得入學許可依役男出境

處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經核准出境，並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正式

學歷學校及科系，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2）19 歲徵兵及齡之

年 1 月 1 日以後曾申請短期出境逾期返臺，學歷採認 99 年 9 月 3 日生效前

入學就讀，或就讀醫事相關之學歷者，均與規定不符。（3）合於採認學歷

規定役男在大陸地區學校就讀，役齡前並無入出境臺灣之管制問題；19 歲

以後役男申請出境至大陸就學者，須檢附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正式學歷學

校及科系之入學許可（須註明學校開學日期）；屆役齡短期返臺探親或休

假，申請再出境至大陸繼續就學，須檢附經海基會驗證、大陸公證處公證

於大陸地區就學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在學證明（第 1 次申請須

註明入學日期）。（4）申請出境、再出境至大陸地區學校就學，應提憑上述

證明文件及護照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5）延期出境，同Ｑ

４＆Ａ４（4）辦理。 

 

Q６.父母在大陸工作，為非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員工），或為外

商在大陸地區投資公司之員工者，役齡男子可否到大陸地區讀書？在大陸

地區就讀外國學校大陸分校之役齡男子，如何適用規定？ 

 A６.（１）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第 3 項規定，父母在大陸工作之役齡男子赴

大陸地區就讀，須合於「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的

臺商條款規定（請參考Ｑ４＆Ａ４）。如父母係在大陸經商或上班，其公司

為未經政府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者，或為外商投資之公司者，因非經政府

核准即不合臺商條款，故如在大陸地區學校期能合法就讀，應符合「就讀

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及科系」的採認學歷規定

（請參考Ｑ５＆Ａ５）。（２）役齡前或 19 歲徵兵及齡之年 1 月 1 日以後出

境就學，役男人在大陸讀書即應符合大陸地區就學規定，如有役男在大陸

地區就讀外僑學校或外國學校大陸分校等情形，仍應符合上述役男赴大陸

地區就學相關規定。 

 

 Q７.役齡前出境在大陸地區就學男子，於 19 歲徵兵及齡後，可否選擇在香港 或

澳門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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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７.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役齡前出境，於 19 歲以後在香港

或澳門就學之役男，準用「役齡前(或 19 歲以後)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出

境」規定辦理。依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經核准於香港或澳門就學者，亦同。

上述在香港或澳門就讀之役男，不限定「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

其員工之子」身分，其所就讀學校亦無採認學歷之規定。 

 

Ｑ８.就讀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屆 19 歲徵兵及齡在學役男，尚在該等學校就學期

間，返臺後可否申請再出境前往大陸地區完成學業？ 

 Ａ８.就讀大陸地區經我教育部備案設立之臺商學校（如華東、東莞、上海）之

役齡男子，於該等學校就學期間，返臺後准予檢具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及護

照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再出境，前往大陸地區繼續完成學業；

惟就讀臺商學校畢業後之入出境，應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第 3 項及役男

出境處理辦法第 5 條第 4 項之規定辦理（請參考 Q4＆A4、Q5＆A5）。 

 

Ｑ９.出境至大陸地區就學之未服役役男，大陸讀書後未返回臺灣，役政單位如

何處理？19 歲徵兵及齡男子以短期觀光名義申請出境至大陸地區後，逾期

未歸者，役政單位如何處理？ 

 Ａ９.（1）赴大陸地區就學之未服役役男，合於「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

及其員工之子」或「就讀教育部所採認之大陸地區大學校院正式學歷學校

及科系」規定者，於 19 歲徵兵及齡，進行兵籍調查時（後）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役政單位辦理，俟學校畢業或未在學

時，依法補行徵集或補行徵兵處理，履行兵役義務；至於役男赴大陸地區

就學不符合規定者，移民署不予受理（再）出境之申請，並由戶籍地役政

單位確認身分後，按國內一般役男規定，依法辦理徵兵處理。（2）役男出

境逾規定期限返國者，依規定不予受理其（入境之）當年及次年出境之申

請；役齡男子以短期觀光名義或其他名義申請出境至大陸地區後，屆期無

故未歸或逾期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13 條

規定，經催告 6 個月仍未返國者，由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檢具

相關證明資料，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移送法辦。（最重刑罰科處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 

 

Ｑ10.出境至大陸地區就讀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上海臺商子女

學校之役男如何申請再出境？ 

A10. 出境至大陸地區就讀 3 所台商子女學校之役男，檢具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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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正本，向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 

 

Ｑ11.何為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Ａ11. （１）因應募兵制，配合兵役法及徵兵規則修正，凡 83 年次以後出生之役

男，自 102 年起，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者，改徵服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

（２）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之施訓內容，區分為入伍訓練及專長訓練，

合計役期為 4 個月。 

 

Ｑ12. 大專役男暑期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制度變革情形為何？ 

A12: 由於申請二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囿於大學一年級及五專三年級得以申

請，申請對象過窄，爰適度放寬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均得申請分階段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受理申請對象及員額亦予以修正。相關作業規定可至「內

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http://www.nca.gov.tw/）/公告事項/ 106 年申請分階段接

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相關作業規定」查詢。 

 

Ｑ13.83 年次以後役男何時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Ａ13. 83 年次以後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役男，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之時間

區分如下： 1、高中（職）以下教育程度，未在學亦無升學意願者，依訓練

流路徵集，接受連續 4 個月常備兵役之軍事訓練。 2、高中（職）在學學生，

應屆畢業而無升學意願者，於畢業以後，再徵服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 

3、就讀國內外(含香港、澳門或大陸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 (106 年受理為

83 年次以後~89 年次以前）可提出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如

申請人數超過公告員額時，將公開抽籤，中籤者連續二年暑假接受入伍訓練

及專長訓練。 4、未接受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之大專校院學生，於緩徵

原因消滅後（如畢業、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等）再接受連續 4 個月常備兵

役軍事訓練。 

 

Q14. 大專院校學生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受理對象及申請方式為何？ 

Ａ14. 就讀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之 83~89 年次出生男子，如果未來連續 2 年暑假期

間無實習課程、無出國規劃或準備轉學考、補修學分等情形，得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至 106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5 時申請期間，登入內政部役

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首頁「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

統」，申請連續二年暑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如申請人數超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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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時，將公開抽籤。內政部役政署於 106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10 時進行公

開抽籤，抽籤結果於同日下午 3 時公布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並發送 email

通知申請役男抽出之序號。107 年 1 月 31 日前戶籍地鄉（鎮、市、區）公

所主動通知中籤者徵兵檢查，並辦理後續軍種兵科抽籤及徵集等徵兵處理

事宜。 

 

Q15. 83 年次以後役男在大陸地區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役男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

事訓練對象是否限於教育部所採認 155 所大學校院？ 

Ａ15. 83~89 年次出生男子在大陸地區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役男不限於教育部所採

認大陸地區 155 所大學校院，均可提出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惟如

申請人數大於公告員額，則抽籤決定錄取。 

 

Q16. 已抽籤錄取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徵兵處理程序為

何？ 

Ａ16. （1）兵役單位完成兵籍調查後，將安排接受徵兵檢查，如判定常備役體位

者，接續辦理軍種兵科抽籤(預定 107 年 5 月底前完成)。（２）入營前 10 日

可接獲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徵集令(徵集令分別載明 107 年及 108 年暑

假期間指定入營時間及地點)。 

 

Q17. 已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倘無法如期接受訓練

時，應如何處理？ 

Ａ17. （1）符合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條件且連續 2 年暑假均能接受訓練

者，於申請前請審慎考量、規劃 107 年及 108 年暑假行程，並取得家長（法

定代理人）認同後再提出申請。 （２）申請並抽籤錄取後，役男如切結放

棄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應於緩徵原因消滅後，再行接受 4 個月常備

兵役軍事訓練；如已接獲徵集令，須符合「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

原因，始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

辦延期徵集；未經核准延期徵集者，仍應依徵集令指定時地入營，無故未

入營者，依妨害兵役治罪條例移送法辦。 

 

 


